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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53         证券简称：申华控股           编号：临 2020-27 号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 

暨控股股东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申华控股”）控股股东华晨汽

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华晨集团”）拟将其持有的公司 227,412,000 股股份（占

本公司总股本 11.68%）无偿划转给华晨集团全资子公司辽宁华晟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简

称“辽宁华晟”）。本次股份划转后，公司控股股东将由华晨集团变更为辽宁华晟，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仍为辽宁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辽宁省国资委”）。 

● 本次权益变动为华晨集团通过协议无偿划转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触及要约收

购。 

● 本次股权转让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一、 本次股权划转概况 

2020 年 6 月 5 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华晨集团通知，华晨集团拟通过协议无偿划转

方式将持有的申华控股 227,412,000 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 11.68%）无偿划转给华晨

集团全资子公司辽宁华晟。本次股份划转后，公司控股股东将由华晨集团变更为辽宁华

晟，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为辽宁省国资委。 

近日，控股股东华晨集团与辽宁华晟就上述股份划转事项签署了《股份无偿划转协

议》，本次协议转让前后各方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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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本次股份转让前 本次股份转让情况 本次股份转让后 

持股数量（股） 占比（%） 持股数量（股） 占比（%） 持股数量（股） 占比（%） 

华晨集团 249,085,266 12.7974 -227,412,000 -11.6838  21,673,266  1.1135 

辽宁华晟 0 0 +227,412,000 +11.6838 227,412,000 11.6838 

合计 249,085,266 12.7974 0 0 249,085,266 12.7974 

 

本次股权划转前，公司控制关系如下： 

 

 

 

 

 

 

 

 

 

 

 

本次股权划转后，公司控制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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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协议双方基本情况 

（一） 股权转让方 

公司名称：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阎秉哲 

注册资本：8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000744327380Q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国有资产经营，受托资产经营管理，开发、设计各类汽车、发动机及零部件

并提供技术咨询，制造、改装、销售各种轿车（以国务院授权的相关部门公告为准）、发

动机及零部件（含进口件），并提供技术咨询、售后服务，自营和代理设备、货物及技术

进出口，与汽车、发动机及零部件制造设备、房地产开发、新能源开发相关的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资本运作、内控管理咨询服务，代理加工服务业务，租赁服务，开发与上述

经营有关的其他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股东情况：辽宁省国资委持股 80%，辽宁省社保基金持股 20%。 

  华晨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截止本公告日，华晨集团直接持有公司 12.80%的股

份，通过控股子公司辽宁正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10.14%的股份。 

 

（二） 股权受让方 

公司名称：辽宁华晟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晓敏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0MA0U7MWC4Q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及汽车发动机的开发、设计、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商务信息

咨询，房屋、场地、机械设备租赁，实业投资，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华晨集团持有其 100%股权 

截止本公告日，辽宁华晟未持有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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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划出方：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划入方：辽宁华晟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2、无偿划转标的：申华控股 227,412,000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11.6838%。 

3、本次国有股份划转为无偿行政划转，划入方无需支付任何对价；因办理本次标的

股份无偿划转而产生的各项税费，由划转双方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行承担。 

4、生效条件：本协议由双方签字盖章，并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获得相应审

批单位批准后生效。 

5、协议的变更和解除：非经协商一致、法律法规规定或本协议约定的情形，本协议

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解除本协议。对本协议的任何变更、解除，必须由划出方和划

入方以书面形式作出。 

 

四、本次股权划转对公司的影响 

1、 辽宁华晟为公司控股股东华晨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本次转让事项完成后，华

晨集团直接持有公司1.11%的股份，华晨集团全资子公司辽宁华晟直接持有公司

11.68%的股份，公司控股股东由华晨集团变更为辽宁华晟。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为

辽宁省国资委。 

2、本次股权划转是公司控股股东华晨集团为完成集团业务整合及相应资产调整

而实施，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五、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等后续工作，公

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督促相关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无偿划转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9 日 


